
臺北市 102 學年度國中校長任期屆滿 4、6、7、8年學校 

5/2/2013 更新 

任期 校名 備註 

調任或申請

退休奉准 

（3校） 

大安國中、新民國中、五常國中 

 

任滿 4年 

（10 校） 

明德國中、天母國中、明湖國中、東湖國中、

興雅國中、中山國中、民權國中、北政國中、

民族國中、福安國中 

第一任任期

屆滿，可申請

連任或轉任 

任滿 8年 

（0 校） 
 

任期屆滿，可

申請轉任 

任滿 7年 

（0 校）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可申請

轉任 

任滿 6年 

（4 校） 
內湖國中、新興國中、忠孝國中、成德國中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可申請

轉任 

 


